國立新竹女中游泳池管理辦法
民國98年8月行政會議通過
第 一 條：新竹女中(下稱本校)為妥善管理游泳池(下稱本池)訂定本辦法。
第 二 條：本池供體育教學、游泳代表隊訓練、課外運動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用，管理辦法施行細則另定之。
第 三 條：本池之管理由總務處及體育組負責督導之，置管理員一人，承體育組之命，辦理本池有關事務，必要時得聘工讀生若干人協助。
第 四 條：1.凡本校在校學生、專任教職員工及其兼任教師、臨時聘雇人員、退休教職員工之友均可依本辦法在本池開放期間內入池。
第 五 條：開放時間以學生上課日之星期一~五，下午5:00~6:30

          在校學生登記及教職員工免費入場。
第 六 條：個人身體有下列情況之一者，不得入池游泳，學生則不得參加游泳課程：
1. 心臟病。         2.癲癇病。
2. 肺結核。         4.高血壓。
3. 砂眼。           6.皮膚病。
7.其他傳染病。
第 七 條：本游泳池六月至八月為外標廠商訂定收費標準，其餘月份本校學生只收泳池水電使用費。(每學期收一次)
第 八 條：使用本池者，應遵守「游泳池使用規則」，違反前項規定或不接受勸告，得令其離池。(並以校規處份)
第 九 條：本池開放時間及暑期開放時間，由體育組以定期調整。
第 十 條：工讀生除登記外，亦協助清潔工作。
第十一條：為維護本池泳者安全，應置合格救生員一名，救生人員及水質管理員報請總務處聘請之。
第十二條：附屬本池之各項器材及設備，使用人應善加維護公務，如有毀損，應照價賠償。
第十三條：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，修改時亦同。
